
解读《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新修订的《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有关内容作解读如下：
一、《实施细则》印发时间
2023年6月9日芒市人民政府印发了新修订的《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芒政规〔2023〕1号）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印发。
二、制定《实施细则》的背景
2019年我市在实施殡葬改革工作前，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沉淀，“入土为安”的传统丧葬理念在群众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难以转变，生态节地的文明殡葬文化一时难以取代传统丧葬理念，一些地方随处可见坟墓，占用了大量土地，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出现了死人与活人争地之势，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居住环境。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一些地区、一些群众中仍然存在攀比和奢靡风气，大操大办、拒绝火化的情况仍然存在，“厚养薄葬”新风尚还未全面形成。过去城区临街道、公共场所违规治丧，私搭灵棚、鼓乐齐奏、鞭炮齐鸣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个别群众治丧仪式繁琐，带有很多迷信、庸俗程序，严重影响市容市貌，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背道而驰，不宜提倡。滥用祭祀用品，污染环境，而且传统祭祀易引发火灾，毁坏山林，破坏森林资源，影响生态环境。
殡葬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是一项利国利民、惠及子孙后代的民生工程，是一次移风易俗的重大改革，也是一项落实上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重要内容，其维护的是逝者尊严和公共利益，其执行的目的是革除殡葬旧俗陋习、树立倡导殡葬新风，全面实行火葬是殡葬改革的主要方向，实行火葬不但有利于移风易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更重要的是能大大地节约群众开支、节约劳力、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木材、减少污染，有利于公共卫生和人民的健康。推行殡葬改革，破除陋习，树立新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bookmark: _GoBack]《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于2019年10月12日正式行文实施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市殡葬改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10月《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颁布实施已满3年，其在实施过程中有部分条款内容与社会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加之几年来殡葬改革工作出现新情况、新变化，对此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组织相关部门对2019年10月12日实施的《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按规范性文件有关程序先由市民政局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向全市各乡镇、各行政、企事业单位发出了征求意见稿，共有87个单位反馈了意见；2022年11月28日，由市民政局牵头组织了市发改局、市林草局等9家单位相关专业人员召开了专家论证会，对《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论证，参会的人员结合部门职责提出了相关意见建议，最终形成了《芒市殡葬管理实施细则》送审稿，2023年5月27日经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定，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州人民政府备案。
三、制定《实施细则》的主要依据
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等规定，结合芒市实际情况进行制定。
四、《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有六十五条，主要分为十个方面的内容。
《实施细则》就加强殡葬管理，规范殡葬行为提出了总体要求。新修订的《实施细则》是以国家、省、州有关法规、文件为依据，并充分考虑了我市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风土人情和民族习俗，结合实际情况而修订的。明确了殡葬管理应坚持便民惠民、公益属性的原则，积极稳妥地实行统一火化、集中安丧、倡导节地生态安葬，破除传统的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一）火化对象及范围：
范围：根据《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德宏州火葬区划定的通知》（云民事〔2019〕30号）要求，勐焕街道、芒市镇、风平镇（除上东村委会、平河村委会以外）、三台山乡、轩岗乡、遮放农场、遮放镇（除拱岭村委会、翁角村委会、帮达村委会、弄丘村委会以外）等7个乡镇，共78个村（社区）区域内全部划定为火化区。没有纳入火化区范围的乡镇、村，划为土葬改革区，允许土葬，鼓励土葬改革区人员死亡后火化安葬。
对象：火化区范围内城乡居民死亡后，一律实行遗体火化。中央、省、州驻芒市各单位，乡镇、街道、农场及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部队指战员以及敬老院、福利院等机构的集中供养人员，全市范围内的无名、无主尸体，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搬迁到火化区划定范围内居住的人口，执行火化区的殡葬政策。尊重国家规定的10个少数民族（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撒拉、东乡和保安）的丧葬习俗，不按本民族丧葬习俗安葬的，需按本实施细则其他条款执行，但自愿实行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捐献供科研、教学使用的遗体（凭科研、教学单位出具的证明）允许不予火化。
（二）《实施细则》对殡葬设施建设与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明确规定了市民政局是全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的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全市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的审批、建设和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及农场管委会为本辖区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管理主体，并负责建设和管理等具体工作。
对墓穴和墓碑的管理作出了严格规定：墓穴管理实行“实名制”，严禁炒买炒卖墓穴或骨灰存放格位，严禁在公墓内修建活人墓，严禁以任何方式预售公墓墓碑。公墓管理单位应当凭殡仪馆（火化场）出具的火化证明及医院、公安、司法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安排墓穴，并向认购墓穴者发放墓穴证书，墓穴的使用权不得自行转让。公益性公墓墓穴证由市民政局统一管理，由公墓管理单位负责发放。
（三）禁葬区范围：公墓选址必须符合《云南省公墓管理规定》第八条规定：公墓应当建立在荒山或者不宜耕种的瘠地上。但是，下列范围内的荒山、瘠地不得建立公墓：
1.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
2.水库、湖泊、河流附近；
3.铁路和国道、省道及其他干线公路两侧。
（四）《实施细则》就遗体处理和丧事活动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
1.遗体处理：火化区范围内公民死亡后，必须实行火化，遗体运送必须凭公安、司法机关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使用专用车辆，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确保卫生、防止污染环境，禁止使用医疗机构120急救车或救护车接运遗体，除殡仪馆外，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遗体接运、暂存、防腐、整容等经营活动。特殊情况要求将遗体运往异地的，须经民政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批；
2.丧事活动管理：一是禁止在医疗卫生机构内销售丧葬用品和开展有偿殡仪服务活动；医疗机构不得将太平间出租或外包给未经批准的殡仪服务机构。二是办理丧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严禁私自占用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摆设花圈挽幛，不得吹奏哀乐、抛撒冥纸、焚烧祭品，严禁沿街游丧燃放鞭炮，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各乡镇、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积极支持和引导城乡居民到殡仪馆、殡仪服务站等集中治丧场所办理丧事。明确规定了办理丧事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和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得污染环境，不得搞封建迷信活动。
明确规定了殡葬事业单位应加强对殡葬服务设备、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搞好安全、卫生工作，办理好丧属委托的祭奠、安葬等相关殡葬服务事宜。
（五）惠民政策补助。
1.明确规定了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中央、省、州属驻芒市各单位的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部队官兵死亡后，按规定火化且骨灰按管理规范进入公墓安葬的，丧属按政策规定享受一次性抚恤金、丧葬补助费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
2.明确规定了没有享受国家规定丧葬抚恤政策的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后安葬的，给予3000元补助；非火化区城乡居民死亡后，遗属自愿将死者火化后安葬的，给予奖励4000元；城乡居民死亡火化后，在公墓内采取立体安葬、不留坟头、以树代碑、花葬、草坪葬、撒葬等不占或少占土地节地生态方式安葬的，给予奖励5000元。
全市范围内特困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等特殊困难群体死亡遗体火化后并进入公墓安葬，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遗体运输、火化、冷藏、骨灰寄存）由市级财政给予全额补助。
3.明确规定了全市范围内，因城建、交通、水利、学校、旅游、工业和其他项目开发需要搬迁坟墓，并以骨灰安葬方式进入公墓安葬或骨灰堂寄存的，每搬迁一冢坟墓，除征地补偿外，给予1000元奖励。
 4.《实施细则》对监督检查、责任追究作出了明确规定。
明确规定了：民政、发改、公安、财政、人社、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和职责分工，加强对殡葬服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对全市辖区范围的殡葬服务机构实行年度审查，向负责审批的民政部门报送年度工作报告。
明确规定了：殡葬服务机构要认真执行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严格执行《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民政厅关于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云发改物价〔2014〕1774号）规定的基本殡葬服务收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殡葬服务单位的监督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价格主管部门要严肃查处殡葬服务单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及强制服务等乱收费行为。
明确规定了丧主在殡葬活动中应当遵守的各项殡葬法规，并对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职工提出了更高要求，凡是违反本实施办法规定的，一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